建邺区职业健康安全生产执法行动工作方案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以强化执法为主线，着力解决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非法违法、违规违章问题，加快建立规范的安全生产法制秩序，坚决遏制因非法违法、违规违章生产经营造成的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，切实履行好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监督管理职能，确保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。
二、目的意义

通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，增强安全监察执法的权威性和有效性，进一步强化行政执法理念，全面提升安全生产执法能力，提高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的监督管理的水平，有效遏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安全生产执法行动的主要任务是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的非法违法、违规违章生产经营行为，规范安全生产经营秩序。职业健康领域重点打击：⑴无故不申报、不检测的。⑵无证生产经营或证照不全的；（3）依法关闭取缔之后又死灰复燃的；（4）瞒报事故的；（5）拒不执行安全监管监察指令、抗拒安全执法的；（6）违反建设项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规定、违法进行项目建设的。 
四、行动步骤

要把安全生产执法行动贯穿于“安全生产年”之中，具体分四个阶段进行。

第一阶段：动员部署阶段（5月20日以前）

各街道结合自身实际，认真研究，制订行动工作方案，落实责任，搞好宣传发动。要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面动员，大力宣传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重要意义，切实提高开展打击非法违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同时，通过板报、网络、培训等多种形式，大力宣传关于职业健康的法律法规，增强遵章守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

第二阶段：自查自纠阶段（5月21日—7月31日）

各街道对辖区范围内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问题进行认真清理、检查。对清理出的问题，逐一登记，建档立案，逐级上报。 开展自查自纠，坚持边查边纠、边查边改、边查边打击。

第三阶段：集中整改阶段（8月1日－10月31日）

我局将采取日常执法检查和集中开展执法相结合、全面监察执法和专项执法相结合的办法，分2—3次集中整改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，严厉打击容易产生职业病危害的违法违规生产、经营、销售等行为。

第四阶段：督查总结提高阶段（11月1日－12月15日）

对本次执法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集中梳理，对影响本地安全生产工作的突出问题及成因进行深入分析，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措施。 
五、工作要求
一、加强组织领导。在区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生产执法行动。安监、卫生、各街道等部门要各司其职，加强配合和联合执法。

二、精心组织实施。各街道和有关部门要周密部署、合理安排、精心组织好本次行动，把此次职业健康执法行动与安全生产月活动、安全生产日常工作相结合，确保劳动者的健康和安全，遏制各类事故。
三、抓好监督检查。各街道和有关部门要对切实加强对职业卫生执法行动的监督检查，加强指导，及时解决行动中存在的问题。

